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四川金石东方新材

料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金石东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亚洲制药”）100%股权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和《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0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项》的要求，对

业绩承诺方楼金、浙江迪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耳投资”）、海南亚东南工

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东南工贸”）、郑志勇、王瑜、王志昊、陈趋源、马艳蓉、

蔡泓薇、邓平作出的关于亚洲制药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

情况如下： 

一、标的资产的业绩承诺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楼金、浙江迪耳投资有限公司、海南亚东南工贸有限公司、郑志

勇、王瑜、王志昊、陈趋源、马艳蓉、蔡泓薇、邓平作为业绩承诺主体（以下简称

“业绩承诺主体”）对标的公司的业绩承诺期间为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 

业绩承诺主体作出承诺，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截至各年度年末的累计承诺

净利润数分别为 12,659.81 万元、28,047.08 万元、44,434.64 万元。上述净利润数指

标的公司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告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扣除交易完成后金石东方以增资等方式向标的公司提供融资的影响数）。 

业绩承诺主体在每一承诺年度补偿测算基准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聘请双方认

可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亚洲制药当年实现的净利润情况出具审计报告

或专项审核意见以确定在业绩承诺期内亚洲制药的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亚洲制药累

积实际净利润数与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根据该审计机构审核后各年度出具

的审计报告或专项审核意见的结果确定。 

每一承诺年度审计报告或专项审核意见出具后，若亚洲制药的累积实际净利润

低于累积承诺净利润，业绩承诺主体等十名交易对方应向本公司进行股份或现金补



 

偿方式中的一种补偿方式进行补偿。 

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内每年度的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A、当年度应补偿的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

累积实现实际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亚洲制药 100%

股权的交易价格－已补偿金额 

股份补偿：当年度应补偿股份数=按照 A 方法计算得出的当期应补偿金额÷本

次交易发行价格 

现金补偿：当年度应补偿现金数=按照 A 方法计算得出的当期应补偿金额 

二、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公司出具的《关于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的说明》，亚洲制药承诺期2016-2018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使用配套募

集资金投资所产生的净利润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与盈利预测数的对比情况如下

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6-2017 年度 2016-2018 年度 

承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使用配套募集资金投资

所产生的净利润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2,659.81 28,047.08 44,434.64 

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使用配套募集资金投

资所产生的净利润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3,745.43 29,269.51 45,844.68 

超额完成金额 1,085.62 1,222.43 1,410.04 

完成率 108.58% 104.36% 103.17% 

亚洲制药 2016-2018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累

计数已完成业绩承诺净利润累计数的要求。 

三、独立财务顾问对业绩承诺的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查阅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盈利补偿协议》，

以及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四川金石东方新材料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利安达专字[2019]

第 2003 号）等，对上述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亚洲制药 2016-2018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累计数已完成业绩承诺净利润累计数的要求。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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